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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能

贯彻执行国家、省关于粮食流通和粮食储备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研究提出全县粮食宏观调控、总量平衡以及粮食流通的中长期规划。

负责全县粮食流通统计和全社会粮食供需平衡调查工作；制定完善全县粮食应急预案。

负责全县粮食流通的行业管理和粮食流通宏观调控，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和粮食储存、运输技术规范。

负责全县粮食行业依法行政和法制建设工作，制定粮食流通、粮食库存监督检查制度并组织实施。

负责依法对粮食经营者从事粮食收购、储存、运输活动和政策性粮食购销活动以及执行国家粮食流通统计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粮食收购资格的审批的核查工作。

负责全县粮食行业安全生产（安全防火）检查指导工作。

负责全县粮食安全保管的指导和安全储粮工作。

负责全县粮食市场、粮食基础设施的规划及建设。

负责驻农部队军粮供应的工作。

承办县政府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根据上述职责，农安县粮食局内设3个机构，分别为综合办公室、国有资产管理科、监督检查科。
下设两家预算单位，分别为农安县粮食局（本级）、农安县粮油品质卫生检验监测站（二级预算单位）
第三部分  2015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关于农安县粮食局2015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农安县粮食局2015年收入总计5207.30万元，比2014年增加1218.24万元，增长30.5%；支出总计5207.30万元，增加1218.24万元，增长30.5%。主要原因：项目支出增加和人员工资增加。

    二、关于农安县粮食局2015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5207.30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5207.30万元，占100%。
    三、关于农安县粮食局2015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5207.30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22.58万元，占6%；项目支出4884.72万元，占94%；    

四、关于农安县粮食局2015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农安县粮食局2015年财政拨款收支总决算5207.30万元（取财决01-1表30行3栏数据），财政拨款收支总计比2014年各增加1218.24 万元，增长30.5%。主要原因：项目支出增加和人员工资增加。    

五、关于农安县粮食局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农安县粮食局2015年财政拨款支出5207.30万元，占本年支出合计的100%。与2014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1218.24万元，增长30.5%。主要原因：项目支出增加和人员工资增加。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情况

    农安县粮食局2015年财政拨款支出5207.30万元，主要用于以下方面（按功能分类科目的类级科目逐一说明）：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3.35万元，占 2.2%；农林水支出469.46万元，占9.0%；住房保障支出7.89万元，占0.1%；行政运行支出201.34万元，占3.9%；粮食财务挂账利息补贴支出150.00万元，占2.9%；储备粮（油）库建设3485.00万元，占67.0%；其他粮油储备支出780.26.00万元，占14.9%。

    （三）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农安县粮食局2015年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235.50万元，支出决算为5207.3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主要原因：项目支出增加和人员工资增加。

1.人员经费年初预算为221.70万元，支出决算为278.4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25.58%。主要原因是工资增加。
2.日常公用经费年初预算为13.80万元，支出决算为  44.1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320%。主要原因是追加预算。
3.行政事业类项目年初预算为0万元，支出决算为  4884.72万元。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
    六、关于农安县粮食局2015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农安县粮食局2015年财政拨款基本支出322.58万元，其中：

人员经费278.42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社会保障缴费、绩效工资、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抚恤金、生活补助、医疗费、奖励金、住房公积金、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公用经费 44.16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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